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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工业工程建设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和设计科研管理办法

(试行) 

(煤炭工业部 1995 年 1 月 27 日发布 煤规字[1995]第 34 号) 

第一章总 则 

第一条 为提高煤炭工业工程建设的技术水平、经济效益，

推广先进技术、改进煤矿技术面貌等，结合煤炭工业的具体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煤炭工业的矿井、露天矿、选煤厂、矿区机电修理

厂等各类工程的构配件、专用设备、构筑物、建筑物、公用设施

设备以及单位工程的设计，凡有条件的都应编制标准设计或通用

设计。 

第三条 为解决设计中存在的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和不断提高

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技术水平，需进行设计科研工作。 

第四条 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的编制、推广和设计科研的开

发、推广是煤炭工业生产建设技术工作的重要方面，是考核设计

院资质的重要条件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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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和设计科研应尽可能与工程任

务设计结合进行，相应而发生的费用，经批准后应纳入有关工程

的基建投资。 

第六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区分 

1．标准设计是指统一性强、覆盖面广、影响重大、技术先进、

成熟、经济合理、质量优良的设计文件； 

2.通用设计是指各建设单位大量重复使用的文件，其质量应

符合标准设计的基本要求，但适用范围由于某些条件(地区、气候

等)的限制，不能全部套用者。 

第七条 煤炭工业部每两年组织一次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评

优，对于在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

人，煤炭工业部和编制单位应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二章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的编制和审批 

第八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一般分为方案和施工图设计两

个阶段，技术复杂的项目，可分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

段。方案或初步设计阶段主要是确定设计原则和技术条件，提出

技术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；施工图设计阶段主要是根据已审定的

方案或初步设计，提出符合生产、施工要求的施工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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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的编制、修订必须符合下列原

则： 

l.正确贯彻国家和煤炭工业的技术经济政策，满足市场经济的

发展需要，符合现行的国家和部发布的各项工程建设标准，作到

安全适用、通用性强、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，便于施工生产； 

2.应积极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，但应经有

关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位鉴定，有完整的技术文件，且经实践检

验行之有效； 

3.严格执行设计程序，正确使用各种数据和技术条件。标准

设计和通用设计必须在充分调查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作好多方案比

较工作； 

4.要确保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的质量；对编制原则、技术条

件及数据图面尺寸、图幅、图例和描图等方面，都必须把好质量

关。编制单位要严格执行三级检查，并负质量责任； 

5．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应包括图纸、说明书、计算书。 

第十条 规划发展司根据各设计院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编制上

报的次年计划建议草案综合平衡后下达次年年度计划，对部下达

的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计划，编制单位应选派有设计实践经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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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人员承担并采取有力措施，保证按期完成。如确因正当理由

未按时完成者经规划发展司同意后可延期一年，但延期一年及以

上者不再拨付经费。延期二年(含二年)及以上者取消该项目。 

原拨付经费由规划发展司转其它项目。凡未能列入部计划的

项目，各设计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列入本单位计划，但应抄报规划

发展司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列入设计院计划的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项目，如

技术经济指标均优时，也可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预审后，将设计

文件报规划发展司审定，由煤炭工业部批准发布。如果直接从任

务设计中鉴选的设计文件申报部标准设计或通用设计时，其总图

(草图)及目录必须按标准设计文件格式编制。 

第十二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文件完成后，报规划发展司

(二份)审批。规划发展司对送批文件组织有关单位审查后由煤炭工

业部批准发布。经批准发布的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方可参与评优、

评奖。 

如果规划发展司审查不合格项目或需修改者，则退回原编制

单位按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后再报批。 

第三章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的修订与作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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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，又

要不断总结经验，适时进行修订。对已发布的标准设计和通用设

计每五年复查一次，分别确认其继续有效、修订或废除。凡新的

工程建设标准发布后，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中不符合部分由原编

制单位及时进行修订，并报规划发展司审查，由煤炭工业部发布。 

第十四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的复查工作，由原编制单位 

负责并提出其继续有效、修订或废除的意见报规划发展司审查，

由煤炭工业部发布。需修订的图纸编号、年代号均不变，但需在

图签的修改栏中做出标志。如有较多或重大更改时，应重新编制

和审批。重新编制的图纸编号不变，只改年代号。 

第四章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的推广和使用 

第十五条 标准设计和通用设计一经批准发布，就是具有一

定技术立法性质的技术文件，各级生产、建设、施工和设计单位

都必须因地制宜地积极采用，无特殊理由不得另行设计。如确因

条件限制需结合具体工程修改时，则应由工程设计单位负责修改

并承担修改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各级生产、建设、施工、设计单位都必须把推广

和采用标准设计、通用设计作为一项规定，纳入有关管理制度中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155


